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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
承辦人：黃宏源

電話：04-7531812

電子信箱：aj10776@email.chcg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立埤頭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8月16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特字第108028715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108學年度學士後教育學分班招生簡章、全民國防教育科學士後學分班報名表及

學士後教育學分班學分抵免申請表各1份（電子檔共3個） (0287157A00_ATTCH3.

pdf、0287157A00_ATTCH2.odt、0287157A00_ATTCH1.odt)

主旨：函轉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奉教育部核定辦理「高級中等

學校全民國防教育科學士後教育學分班」資訊，請貴校轉

知所屬並踴躍報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政治大學108年8月15日政系外字第1080025188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依據「12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」與高級中等學校全民

國防教師培育政策，全民國防教育科列為高級中等學校教

育階段必修2學分，故國立政治大學特規劃旨揭課程，提供

有志從事全民國防教育科教師學習進修機會。完成者將可

取得高級中等學校全民國防教育科教師證書。

三、參加（符合報名資格）對象：須具備大學畢業學歷且符合

以下任一資格者（公、私立編制內專任教師除外）。共計

兩班，分為A班與B班。

(一)具備全民國防教育相關背景者(簡稱A班，招收25-50

人):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1080003241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08/08/16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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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曾修畢全民國防教育相關系、所者。

２、各軍事校院四年制大學以上學歷(正期生或碩、博士班

畢業)。

３、曾任全民國防教育科教育人員3年以上。

(二)修畢教育專業課程背景者(公私立編制內專任教師除外)

(簡稱B班，招收25-50人):

１、已有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合格教師證之儲備教師及代理

(課)教師。

２、已具備學士學位及修畢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

程者。

四、旨揭課程原則上規劃週二、週五晚間及星期六白天於國立

政治大學（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）上課。

五、即日起至108年8月26日填寫google表單建立報名資料

https://reurl.cc/VK62N，並依規定於108年8月28日上午9

時起至108年8月30日下午5時前將報名資料寄達國立政治大

學外交學系辦公室。

六、詳情請上網 https://diplomacy.nccu.edu.tw/news/news.

php?Sn=2067 查閱。亦可於上班時間（上午9時至下午5

時）電洽國立政治大學─外交學系辦公室(02)2939-3091分

機50956。

七、檢附108學年度學士後教育學分班招生簡章、全民國防教育

科學士後學分班報名表及學士後教育學分班學分抵免申請

表各1份。

正本：本縣各國民中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
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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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

73


